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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委員於先前會議上要求提供的補充資料  

 

 

 在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》 (條例草案 )委員會先前的會議

上，有委員要求政府就若干事宜提供補充資料。當中有關佔用政府

土地一事，會另行提交補充資料文件。現於下文載述委員就其他事

宜所要求提供的資料。  

( A )  其他條例中與條例草案第 23 ( 2 ) ( b )條相若的條文  

2 .  條例草案第 22(1 ) (b ) ( i i )條訂明，如屬要求就某截算前骨灰安

置所發出豁免書的申請，須附有第 23 條規定的登記冊。由於條例

草案容許申請豁免書的骨灰安置所在截算時間後安排在截算時間前

已出售的龕位安放骨灰，為確保有關安排不會被濫用，故條文要求

該類骨灰安置所必須把有關安放骨灰的記錄妥為備存，以供日後發

牌委員會及執管當局審閱。 就 不 斷 演 變 的 可 疑 商 業 做 法 ， 有 關 寫 法

容 許 發 牌 委 員 會 有 能 力 處 理 無 法 預 見 的 情 況 。 具 體 而 言 ，條例草案

第 2 3 ( 2 ) ( b )條明確規定，上述登記冊須「載有 [私營骨灰安置所 ]發

牌委員會指明的詳情」。違者不會招致刑事責任或懲處（監禁或罰

款）。在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三日會議上，有委員詢問，是否有其他

條例的條文載有與條例草案第 2 3 ( 2 ) ( b )條相若的規定，並要求政府

提供有關資料。  

3 .  本港其他法例也有這樣的例子，即規定申請人在提出某項申

請時須一併提供當局所「指明」的若干資料，但違者不會招致刑事

責任及懲處。舉例來說，《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》 (第 6 2 5

章 )第 1 9 ( 4 ) ( b )條規定，醫護提供者在提出登記申請時，須附有「專

員指明的資料」。  

4 .  此外，還有其他法例訂明某人有責任記錄當局所「指明」的

某些資料，違者會招致刑事責任及懲處。現列舉例子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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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《保險公司條例》 (第 41 章 )第 70(4 )條規定，認可保險經

紀團體須備存一份成員登記 冊，其內須記錄保險業監督

就 該 認 可 團 體 的 各 成 員 而 規 定 的 資 料 （ 違 者 可 被 處 罰

款）；以及  

( b )  《升降機及自動梯 (一般 )規例》 (第 618 章，附屬法例 A)

第 2 ( 2 ) ( v i )及 17(2 ) (v i )條規定，有關負責人須備存工作日

誌，當中須包括載有「署長指明的……任何其他資料及詳

情。」（違者可被處罰款）。  

( B )  有關政府在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》（條例）通過後如何處

理市民和私營骨灰安置所營辦人的查詢的初步構思  

5 .  在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三日會議上，一名委員要求政府提供資

料，說明政府在條例通過後如何處理市民和私營骨灰安置所營辦人

的查詢的初步構思。  

6 .  為方便市民查閱根據該條例草案擬成立的發牌制度的資料，

食物環境衞生署（食環署）已就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設立一個專題

網 站 ( w w w . r p c . g o v . h k )， 分 別 為 消 費 者 和 營 辦 人 提 供 針 對 性 的 資

料。該網站會不時更新，為公眾提供最新資訊。該署亦已自二零一

六 年 十 二 月 起 設 立 專 用 電 郵 信 箱 ( r p c @ f e h d . g o v . h k )及 傳 真 號 碼

( 2 8 9 3  7 6 8 3 )，接收有關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的查詢，並回覆留有聯

絡資料的查詢人士。該項服務會持續提供予市民、買方及營辦人。  

7 .  在條例通過後，食環署會進一步加強有關發牌制度的宣傳和

公眾教育工作，包括推出新的電視宣傳短片和電台宣傳聲帶、在報

章刊登廣告，以及透過多個途徑及在多個地點（特別是與辦理身後

事相關的途徑及地點）派發單張。當局並會為營辦人舉行簡介會，

助其了解條例的條文和規定。以下資料將會在網上公布，以供公眾

備悉  (與第 9 ( b )及 10 段一併閱讀 )  –  

( a )  就發牌委員會收到關乎指明文書的申請：其狀況（例如「待

決」、「已獲審批」、「已遭拒絕」）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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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就獲發的指明文書：其相應的有效期。  

這樣，消費者便能夠獲取資訊去更好保障自己，以免被營辦人指自

己已有權根據牌照的授權出售龕位的不實聲稱所誤導。  

8 .  因應委員的提議，我們會與相關機構探討，讓市民在條例通

過後後，就向私營骨灰安置所購 買 龕 位 的 事 宜 可 尋 求免費法律諮詢

服務的可行性。  

( C )  其他承諾  

9 .  有委員：  

( a )  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會議上，要求我們密切注視

條例的實施情況、在需要時 就條例提出修訂建議，以及

無論如何均應在條例通過後 約三年就條例進行檢討；以

及  

( b )  在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會議上，委員建議應把有關

申請指明文書（包括牌照、 豁免書和暫免法律責任書）

的 資 訊 上 載 至 私 營 骨 灰 安 置 所 發 牌 委 員 會 （ 發 牌 委 員

會）的網站，並要求我們把 有關建議轉告日後成立的發

牌委員會。  

10 .  我們備悉上述要求，並會在日後跟進。  
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
二零一七年二月  




